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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11月18日发表了刘山鹰博士的文章“从宪法看‘个案监督

’”，对于这个在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的问题作出了分析。

作者根据他对于宪法条文的理解，旗帜鲜明地认为人大及其

常委会拥有对于法院和检察院进行个案监督的权力，而且认

为人大完全可以分享审判权，如同法院也“行使立法权”。

在这种解释的基础上，他也对如何避免个案监督权力的滥用

提出了几点限制建议。读罢此文，我对于作者的见解深感不

安。刘博士的观点表达得直截了当，容许我也坦率地提出一

些商榷意见，目的都在于深化对这个重大问题的理解。 宪法

第一百二十六和七十一条应如何理解 刘博士维护人大个案监

督权最重要的依据在于这两个宪法条文。前者规定人民法院

的独立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干涉”。在

刘博士看来，这里最应当注意的是法条采取了列举法没有列

举在内的就不能作数。因为人大没有被列举在内，所以就可

以个案监督，而无需担心此为对法院的干涉。读到这个理由

，我不免有一种抬杠的冲动：是的，人大没有被列举在内，

可是，没有被列举在内的又岂止是人大和作者提到的检察院

？企业不是也没有在内么？那是否意味着企业可以对于法院

以及检察院进行个案监督呢？ 其实，法律条文列举总不免有

所遗漏，一些概念的含义也可能存在模糊之处。例如，这个

条文中的“社会团体”所指为何，就不是那么清楚。它包括

政党么？如果包括的话，是专指我国特有的“参政党”，还



是连执政党也包括在内？如果不包括政党的话，那么可以进

行个案监督的就不只是人大或检察院了，执政党以及参政党

也都应当“见者有份”。还有，一直以来个案监督似乎只是

人大的专利，我们惯常提到的“两会”中的另一个重要机构

政治协商会议却没有列于其间。政协无论如何也不能算是行

政机关或社会团体，于是，按照刘博士的逻辑，政协委员们

当然有理由质疑：凭什么不许政协也个案监督一回？还有军

队，在我们通常理解中这个群体也是既非行政机关，又非社

会团体，于是军队也可以个案监督。如此，举凡各级人大、

执政党以及参政党的各级组织、各大军区及各军兵种、各国

营以及民营乃至外商独资中外合资等类型企业都来监督，这

么多的机构可以行使司法权，法院检察院恐怕是不办也罢。 

所以，如果我们不能接受所有这些未被列举出来的机构都来

个案监督的话，那么所谓列举法的理由就显然不能成立了。 

至于把宪法第七十一条拿来作为依据，更是明显的误导。人

大可能成立的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当然要服务于同时也受制

于人大的基本或常规任务。作者说他对于什么是特定问题不

能给出准确定义，但却言之凿凿地说“肯定不能完全排除法

院审理的具体案件，肯定应当包括‘特定个案法律问题’”

。我不知道，刘博士这两个肯定有怎样的权威依据，抑或只

是来自于一种强烈的信念？如果没有依据，那我为什么不可

以反过来说“肯定不能包括法院审理的具体案件”？ 作为例

外的弹劾权和特赦 在我看来，近年来愈演愈烈的个案监督乃

是我们对现代政府所必须遵循的分权制度背后的原理不甚了

了的一个反映。刘博士的文章正表现了这种缺陷。他以弹劾

案以及人大享有特赦权作为人大也具有司法权的例证，可是



，他应当进一步告诉我们，既然人大可以行使司法权，又何

必单摆浮搁地把弹劾以及特赦的事务分列出来，只能处理这

类事务呢？其中原因恰恰在于，弹劾以及特赦本身是类型非

常特殊的权力，必须由人大行使方能维持不同权力之间的制

约与平衡。 在这方面，外国的一些探索与实践可供参考。君

不见汉密尔顿早已在《联邦党人文集》里对于何以将弹劾权

交由国会来行使作出细致分析。简言之，弹劾案涉及到的都

是总统、副总统、法官等国家公职人员，受到指控的行为是

对于人民委托的滥用或背离，“依其性质，最宜称之为政治

性的”。无论是在英国，还是在当时的北美各州，弹劾权都

是“立法机构手中驾驭政府中行政公仆的缰绳”。因而由民

意机构来审理既符合民主的原理，又具有足够的尊严和必要

的无所偏倚(参看《联邦党人文集》第六十五和六十六篇)。 

另外，汉密尔顿还专门对于为什么不由最高法院来行使这一

权力进行了颇具说服力的论证。实际上，我们知道，弹劾权

的行使对象经常指向司法官员，由法院来审理人民对法官的

指控，当然不符合程序正义的基本要求。 至于说到特赦或大

赦，那只是在案件已经审理结束之后的某种政治调整。这种

政治行为往往基于特定的政策或利益考量，而很少涉及对于

既定的司法判决的纠正。而且它们是极少运用的一种权力，

并不能构成一种常规的司法权或司法监督权。 因此，弹劾权

和大赦都显示了人们在如何建立一种更加合理的分权体制和

维护程序正义的深思熟虑，也充分考虑到如何在司法独立与

人民主权之间达成一种良好的平衡。这类常规制度中的例外

恰好是对于制度合理性的维护，而把例外变成常态，让立法

机关也变成司法机关就不免阴错阳差了。仿佛有病吃药，但



是我们却决不可以一日三餐以药为饭。 不知所云的限制 看起

来刘博士也有些担心人大个案监督权力的滥用，他认为人大

代表背后有利益，难免以权谋私。同时人大代表多不具备专

业的法律知识，因而“允许单个人大代表进行个案监督，那

么难免会出现‘外行监督内行’这种胡乱监督、瞎监督的弊

端”。另外，全国人大代表数量如此众多，如果敞开来监督

，那么法院将疲于应付。因而，他提出了两项限制措施，一

是必须以“穷尽司法救济”为前提，以保证法院独立行使审

判权。第二个限制是必须有十名代表联名才能提出监督案，

以免法院由于监督过多而陷入瘫痪。 这里的逻辑仍然是非常

混乱的。人大代表作为民意代言人，当然要跟特定的利益有

密切的关联，如果他不为所代表的利益奔走呼号，则是辜负

人民的嘱托。按照监督的惯常话语逻辑，对于司法加以监督

的目标就是为了司法公正，那么代表所进行的任何监督都是

有助于社会公益的。为什么要限制代表提案的权利呢？如果

法院案件的判决普遍不公，那就应当把每一个不公正的判决

都挖个底朝天，说什么对最高法院每年提出一千件监督案，

法院就撑不住了？如果两千个案有问题，为什么只监督其中

的数百件？ 再说外行问题，既然说人大按照宪法可以监督个

案，前提就是人大因为其至高无上的地位而非专业性而享有

监督权，它的合理性基础在于代表系由民选产生，是司法民

主的体现。如果说只有法律专家能够实施监督，那么势必在

外行代表与内行代表之间作出区分，前者因为不是专家而不

可以行使监督权，这种区别又有怎样的道理？再说人数限制

就能够改变专业性么？三个外行是外行，十个外行加在一起

就变成了内行？ 刘博士的第一个限制建议也根本不具合理性



。“穷尽司法救济”是何意？依照我国的诉讼法，除非最高

法院行使一审管辖权的案件，通常案件实行二审终审制。一

审判决后，当事人不服，可以上诉到上一级法院，二审判决

后，案件就尘埃落定了，也可以说是常规的司法救济终结了

。但是奥妙在于，由于我们有独具特色的审判监督程序，其

中包括当事人可以申诉，检察院可以抗诉，甚至最高法院还

可以提审(例如著名的刘涌案)，因此，我们这里的司法救济

竟是永远不可能穷尽的。这真正是抽象肯定，具体否定；严

格地依照刘博士的这种限制，则他在前面所主张的人大个案

监督权居然是永无启动的可能！难道这是他的本意么？ 个案

监督是否必要，如何设置，这不仅是司法改革的大问题，也

是宪政体制的大事项。兹事体大，需要积极而坦率的讨论。

读罢刘博士的文章，自己实在是按捺不住，就作了上面的商

榷。想起孟子的话，“吾岂好辩哉？吾不得已也！”(作者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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